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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师范学院

校园计算机网络设备间建设与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校园计算机网络安全稳定运行，规范校园计

算机网络设备间管理，根据《沧州师范学院校园计算机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办法》、《沧州师范学院基建修缮工程中计算机网络建

设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计算机网络设备间定义。校园计算机网络设备

间（以下简称设备间）是指设在学校楼宇内外的、专用于放置或

布设校园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的独立房间和区域，以及设置在户

外的计算机网络交接箱、人手井等。

第三条 设备间分类。按照设备归属设备间分为独立设备间

和非独立设备间。独立设备间是指仅包括校园计算机网络基础设

施的设备间。非独立设备间是指由于建筑物设计限制，校园计算

机网络基础设施与其他校内外单位设施共用的设备间。

按照设备间面积分为大、中、小设备间。大设备间是指面积

大于等于 6平米的设备间。中设备间是指面积大于 3平米且小于



6平米的设备间。小设备间是指面积小于等于 3平米的设备间。

第四条 适用范围。本细则适用于学校所有校园计算机网络

设备间，包括与值班室、电源配电房、坚井等共用的设备间。校

园内的公用通信网络、专用通信网络设备间参照此细则管理。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

第五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设备间建设与管理相关的协

调工作。负责全校设备间的规划及设计方案的审核与管理，负责

设备间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行维护管理。

后勤管理处负责信息管网建设管理、电力供应和保障等方面

的协调工作；负责依据网络建设需求进行建设规划及设计方案的

制定。

安全工作处负责全校设备间的消防安全管理。

学校各单位应对设备间管理的相关工作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六条 设备间使用单位负责所属设备的上架、下架、定期

巡检和故障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第三章 设备间的建设与管理

第七条 设备间的建设必须符合《沧州师范学院基建修缮工

程中计算机网络建设管理办法》中相关的要求。

第八条 新建楼宇的设备间必须是独立房间。现使用的非独

立设备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逐步改建为独立设备间。



第九条 设立在公共区域的设备间应与周围其他设施、物品

等相隔不少于 1米的距离。

第十条 设备间的位置应选择在远离水源、火源、热源和危

险品的区域。

第十一条 设备间必须采用独立的 24小时供电回路，依据设

备负载配置一到两个 16A的自动空气断路器和电源专用插座。

任何人未经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同意，不得擅自改造或使用设备间

的专用电源。

第十二条 为保障网络设施正常安全地工作，设备间的室内

温度应控制在 45℃以下。

第十三条 设备间内及周围严禁存放危险物品，包括易燃品、

易爆品、腐蚀性物质或放射性物质等。

第十四条 独立设备间内不得放置与校园计算机网络运行无

关的物品。非独立设备间内的校园计算机网络设施必须与其他物

品及用电设备设施等安全隔离。

第十五条 设备间的消防设施由安全工作处根据实际需要配

备、维护。

第十六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为设备间制作和发放安全

标识和联系标牌。

第十七条 设备间采用准入制。任何人员未经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许可不得入内。

第十八条 设备设施操作采用许可制。任何人员未经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允许，不得擅自对设备间的设备设施进行操作。增加、

安装、调试、更换、拆除设备间的设备设施，或对设备设施的配

置进行维护操作时，必须做好相关操作记录。相关操作记录保存

时间不少于一年。

第十九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每学期编制设备间安全巡检安

排表并上交至安全工作处报备，设备所属单位依据设备间安全巡

检安排表开展巡检工作并将检查记录表和巡检报告上交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留存。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依据设备间面积、设备数量、

环境温度、巡检情况等因素定期对学校所有设备间的隐患提出整

改要求，设备所属单位应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条 如违反设备间管理规定，导致设备设施损坏的，

或影响校园计算机网络正常运行的，或导致设备间发生火灾的，

将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追究经济赔偿责

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